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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也是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贯彻新时期防灾减灾救灾理念，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密服务广元“三个一、三个三”兴广战略，建设川陕甘结合部现代化中心城市和四川北向东出桥头堡的关键时期。
为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发展和安全，建立科学高效的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最大限度避免和减少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依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四川省地质环境管理条例》《四川省“十四五”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广元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制定本规划。
本规划所称的地质灾害，是指自然因素或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规划内容主要包括：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应急支撑、能力建设。规划基准年为2020年，规划期为2021年至2025年，规划范围为广元市苍溪县、旺苍县、剑阁县、青川县、利州区（含经济技术开发区）、昭化区和朝天区7个县（区）。本规划是“十四五”时期广元市推进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本规划由广元市自然资源局组织编制，经市政府批准后以广元市自然资源局名义印发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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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20616698]第一节  地质灾害现状
广元市位于四川盆地北部、嘉陵江上游、川陕甘三省结合部，地处北纬31°31′至32°56′、东经104°36′至106°45′之间，为四川的北大门，属秦巴山区、川陕革命老区，幅员面积16319平方千米，户籍人口230.7万。受复杂地形地貌条件、地质构造发育、地震频发、降水分布不均匀等自然条件以及人类不合理工程活动等影响，广元市地质灾害易发、多发、频发，是全省受地质灾害危害和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尤其是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后，持续受地震、极端天气叠加影响，广元全市共发生各类地质灾害灾（险）情2617起，受灾人数达5400余人，直接经济损失近4亿元。
截止2020年底，全市已排查发现威胁群众生产、生活安全的各类地质灾害隐患有1286处，分布在7个县（区）、139个乡镇（街道办事处）、705个行政村，对7775户3.97万余名群众的生命和近19.5亿元财产安全不同程度地构成威胁（详见表1-1）。按属地划分，苍溪县92处、旺苍县232处、剑阁县207处、青川县366处、利州区（含经济技术开发区）197处、昭化区72处、朝天区120处，青川县地质灾害最为发育；按类型划分，已查明的地质灾害以滑坡类型为主，其中，滑坡1074处、崩塌182处、泥石流22处、地面塌陷8处，分别占地质灾害总数83.51%、14.15%、1.71%、0.62%（详见表1-2）；按规模划分，全市已查明的巨型、大型、中型、小型地质灾害隐患分别为1处、3处、60处、1222处，分别占地质灾害总数0.08%、0.23%、4.67%、95.02%，以小型为主；按险情划分，全市已查明的特大型、大型、中型、小型地质灾害隐患分别为3处、9处、71处、1203处（详见表1-3）。
[bookmark: _Hlk119937446]表1-1 广元市已查明的地质灾害隐患威胁情况表(截止2020年底)
	区（县）
	地质灾害隐患总数（处）
	威胁户数（户）
	威胁人数（人）
	威胁财产（万元）

	苍溪县
	92
	328
	2827
	7880

	旺苍县
	232
	2049
	9153
	34351

	剑阁县
	207
	927
	10704
	29595

	青川县
	366
	2103
	7052
	44087

	利州区（含经济技术开发区）
	197
	1151
	4283
	30337

	昭化区
	72
	310
	1540
	11950

	朝天区
	120
	907
	4170
	36533

	合计
	1286
	7775
	39729
	194733


表1-2 广元市已查明的地质灾害隐患统计表(截止2020年底，单位：处)
	    类型
区（县）
	滑坡
	崩塌
	泥石流
	地面塌陷
	合计

	苍溪县
	72
	20
	
	
	92

	旺苍县
	162
	64
	1
	5
	232

	剑阁县
	182
	24
	1
	
	207

	青川县
	319
	30
	17
	
	366

	利州区（含经济技术开发区）
	179
	15
	3
	
	197

	昭化区
	66
	6
	
	
	72

	朝天区
	94
	23
	
	3
	120

	总数
	1074
	182
	22
	8
	1286

	百分比
	83.51%
	14.15%
	1.71%
	0.62%
	100%


注：不稳定斜坡将根据1:5万地质灾害风险调查成果，逐步确定其灾害类型。
表1-3 广元市已查明的地质灾害隐患规模统计表(截止2020年底，单位：处)
	     规模
类型
	巨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滑坡
	
	
	39
	1035

	崩塌
	
	1
	10
	171

	泥石流
	1
	2
	10
	9

	地面塌陷
	
	
	1
	7

	总数
	1
	3
	60
	1222

	百分比
	0.08%
	0.23%
	4.67%
	95.02%


[bookmark: _Toc120616699]第二节  “十三五”防治成效
面对复杂严峻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全市上下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系列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各项决策部署，在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的支持帮助下，各级党委、政府紧紧围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局，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十三五”期间，累计投入各级财政资金6.1亿余元。其中，争取中央、省级财政专项补助资金5.48亿元，市县自筹资金0.62亿元。扎实开展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稳步推进、监测预警持续优化、治理力度逐步加强、防治能力显著改善，全市连续多年实现地质灾害预案点“零伤亡”，防灾减灾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地质环境安全保障。
组织机制更加高效。全市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列为“一把手”工程，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当作“生命工程”来抓，纳入政府工作目标。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相关部门协同抓，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由部门主抓向齐抓共管转变；建立并落实市、县、乡、村、组、点六级防灾责任体系，改革调整市、县两级地质灾害防治指挥协调机构，基本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齐抓共管的地质灾害防治格局；推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三查”机制，固化形成主动避让、提前避让、预防避让“三避让”原则，修订完善《广元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严格落实地质灾害年度防治方案编制、预警预报、会商调度、动态抽查、联合督查、定期通报、绩效考评等常态化工作机制，形成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合力。
调查评价全面开展。十三五期间，完成了苍溪和旺苍2个县1：50000地质灾害详查。在顺利完成昭化、利州、青川和苍溪4个县域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基础上，加快推进全市域其余3个县（区）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工作，不断摸清地形地貌、地质构造特点和地质灾害风险底数。每年汛前全覆盖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巡排查，汛中适时组织集中排查和特殊时段加密排查，对排查出的隐患点编制防灾预案，落实防灾措施，实时更新地质灾害隐患数据库，实现对隐患的动态管理。全面更换70岁以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人员，整治消除“空心村”性质地质灾害隐患点，补强“空心村”防灾薄弱环节。按照部省统一部署要求，积极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综合遥感识别地面核查和成果应用，隐患发现能力不断提高。
监测预警日益完善。始终把地质灾害防范工作作为头等大事，坚持点面结合，不断提升监测预警能力。建立健全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专职监测体系，大力落实数千人地质灾害专职监测队伍，全覆盖开展监测员业务培训，实现专职监测全覆盖。争取中省资金2878.24万元用于完成重大地质灾害隐患341处专业监测点及5处专业监测示范点建设，隐患动态监测水平不断增强。建成市级地质灾害专业监测预警平台，建立市、县两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系统，常态化开展预警预报社会公众服务，不断完善地灾气象会商、预警、发布制度，加强自然资源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的会商研判，提升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精度。探索采用天气预报、门户网站、新闻媒介、手机短信、微信和QQ工作群等多种方式将地灾气象预警预报信息，通知到一线防灾人员和受威胁群众，为指导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应急监测提供有效支撑。初步实现了全市地质灾害防治智能化、监测预警精准化、数据管理精细化，大大提升了地质灾害防灾减灾能力和科技化水平。
综合防治稳步推进。累计投入3700万元实施受威胁群众避险搬迁1138户。组织开展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及排危除险项目492个，重大隐患风险明显减轻。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逐县（区）落实专业支撑队伍，积极探索志愿者服务参与地灾防治，基层防灾力量不断充实。将加强地质灾害宣传和培训作为防灾的重要手段之一，多层次开展各级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培训演练，采用露天坝培训、集中培训、点对点分散培训演练等方式大力宣传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利用“4.22地球日”“5.12防灾减灾日”“6.5环境日”“6.25全国土地日”搭建宣传平台，发放宣传资料，提供防灾避险咨询，培训人员17.8万余人次，社会识灾防灾避灾能力明显提高。参照省级政府投资地质灾害防治项目建设市场主体信用评价管理办法，建立市级地质灾害防治信用平台，有效保障地质灾害工程治理项目的规范进行。
专栏1  “十三五”时期地质灾害防治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内容
	完成情况
	完成率

	1
	调查评价
	1：50000地质灾害详查
	2县（区）
	100%

	
	
	县域风险调查评价
	4县（区）
	100%

	2
	监测预警
	群测群防专职监测
	10987点次
	100%

	
	
	专业监测预警及数据库建设
	1处
	100%

	
	
	群专结合监测
	341处
	100%

	
	
	专业监测示范点建设
	5处
	100%

	3
	综合治理
	工程治理
	120处
	100%

	3
	综合治理
	避险搬迁
	1138户
	100%

	
	
	排危除险
	372处
	100%

	
	
	受威胁县城综合整治
	30处
	100%

	4
	能力建设
	机构与队伍建设
	1支
	100%

	
	
	区域远程传输实时对讲监测指挥平台建设
	4处
	100%

	
	
	信息化建设
	6处
	100%

	
	
	基层防灾社区
	完成
	100%

	
	
	宣传培训
	17.8万人次
	100%

	
	
	科技支撑
	完成
	100%


[bookmark: _Toc120616700]第三节  形势与挑战
“十三五”时期，广元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为“十四五”时期推动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档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广元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扎实推进川东北经济区、阆苍南一体化协同发展、九广合作、浙广合作等国省战略深入实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满足适应新形势、符合新需求、应用新技术、实现创新发展和服务大局要求，但自然灾害易发多发、社会治理任务繁重等带来一系列风险挑战。
（一）问题与挑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明确要求、作出系统部署；“十四五”时期，社会公众对安全问题的关注将达到新高度，对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出更高要求。
防治形势处于高风险态势。广元地处四川盆地北部、嘉陵江上游、川陕甘三省结合部，特殊的地理位置，复杂多样的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和气候特点，地质环境条件十分脆弱，重特大地震频发，区域性和局地强降雨突出，地质灾害仍将长期呈易发多发态势。“5.12”汶川特大地震后，龙门山区和米仓山区地质构造、地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地质环境更加脆弱，地震、强降雨、连续降雨等因素诱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地质灾害发生的阈值进一步降低，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持续高位运行，防范应对形势更为复杂。
综合防治任务艰巨繁重。随着全省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普查工作正在推进，由地质灾害单点防范到隐患点、风险区双控模式仍在摸索尝试。现有监测设备在性能的可靠性、耐久性、经济性等方面还需提升，预警模型还不成熟，预警准确度亟待提高。广元市地质灾害隐患点多面广、危害严重，复杂的地形地貌地层条件给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带来较大的障碍，防治形势更为严峻，纳入市、县级预案进行管理的地质灾害隐患有1286处，共威胁人口39729人、财产194733万元，综合防治任务繁重。
隐患风险早期发现难度大。广元市地形陡险，相对高差大，植被茂密，地质灾害隐患隐蔽性强，常规人工调查、排查难度大。近年来虽然开展了多次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但仍有地质灾害隐患“漏网”或不能发现，尤其是人难以到达的高位、隐蔽性强的地质灾害隐患，以现有手段难以发现或识别。加之“5.12”汶川地震以来的多次强烈地表震动影响，除去已调查排查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外，大量山体因震裂损伤形成“内伤”，在后期余震、蠕变或降雨等其他因素影响下，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机率较大。
防灾减灾基础依然薄弱。由于各级财力薄弱，基层县、乡两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建设投入一直不足，基层乡镇自然资源所人员不足，应对繁重的防灾工作任务依然捉襟见肘。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预警以人防为主，绝大部分隐患只能采取简易监测等土办法开展监测预警，专业监测覆盖面还不够。地质灾害信息系统建设亦处于起步阶段，只现实了基础数据的管理，数据融合度差，难以满足信息快速处理、报送及决策要求。基层新型智能化装备设备配备应用和地质灾害信息化支撑能力有待加强。
（二）发展机遇
“十四五”时期，广元市将深入实施“三个一、三个三”兴广战略，全市发展将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基筑底起步期、高质量发展加速期、城市能级提升突破期、大开放促大发展关键期，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为全市加快推进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带来有利契机。
新发展理念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出新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围绕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明确要求。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明确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四川和平安四川”，明确要求“加强洪涝干旱、森林草原火灾、地质灾害、地震等领域监测预警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坚持底线思维，在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大安全格局中全新谋划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新定位，以更高水平地质环境安全保障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格局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供新契机。广元位于成都、重庆、西安、兰州四大城市几何中心，是川陕甘毗邻地区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中心，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关中—天水经济区互动合作的重要节点，需要着力推进安全、高标准、生态化地质灾害综合整治，推出更为可靠的地质灾害风险评估、监测预警等服务产品，把实施地质灾害防治同“广元建设川陕甘结合部区域中心城市和四川北向东出桥头堡”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迫切的安全感和获得感需要。这些都要求广元积极主动作为，构建完善的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安全环境持续改善的良性互动，为实现全市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提供地质环境安全屏障。
[bookmark: _Toc120616701]第二章  总体要求
[bookmark: _Toc120616702]第一节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以及对四川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科学高效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进一步夯实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基础，推进地质灾害“防”的能力和“治”的标准提升，整体提升全社会地质灾害综合防范能力，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广元新征程，如期实现“建设川陕甘结合部现代化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提供可靠的地质安全保障。
[bookmark: _Toc120616703]第二节  基本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安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以消除地质灾害隐患、减轻地质灾害威胁为根本。将防范化解地质灾害风险作为工作方向，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对地质环境安全的需求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预防为主，管控风险。坚持防灾工作重心前移，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强化隐患排查和风险调查评价，完善群测群防，推进人技结合监测预警，提高隐患识别能力和预警准确性、时效性，建立完善地质灾害风险双控体系，努力从源头上降低地质灾害风险。
——坚持整体布局，系统整治。强化地质灾害防治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有机衔接，统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同国土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综合施策。紧密围绕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发展战略，统筹规划，分类处置，以减缓地质灾害险情为重点，统筹开展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全域整治、能力建设等工作，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大局。
——坚持科技引领，信息防灾。坚持创新驱动战略，切实加大科技投入和信息化技术应用，推动常规方法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技术有机融合，大力推进地质灾害人技结合防灾模式，提高地质灾害防治科技支撑能力，推动地质灾害信息技术平台智能化升级，努力构建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为安全的科技防灾体系。
——坚持分级管理，群防共治。坚持属地为主，分级负责，突出地方政府的防灾主体责任，做到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全社会共同参与。坚持“谁引发、谁治理”，落实相关主体的防治责任，按照“谁投资、谁受益”，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构建多元化地质灾害防治格局。
[bookmark: _Toc120616704]第三节  规划目标
通过本规划的实施，到2025年底，全面完成规划期地质灾害防治任务，完善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全域整治及能力建设体系建设，最大程度地避免或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威胁城镇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及重大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明显降低，全市地质灾害综合防治能力和科技支撑水平跃上新台阶。
展望2035年，广元市地质灾害防治形势趋稳好转，地质灾害防治综合管理能力显著增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地质灾害综合防御能力和治理工程标准明显提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更加有力的安全保障。
[bookmark: _Toc22344]具体目标包括:
（一）调查评价精度明显提高。完成市、县两级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与区划，实施中高易发区斜坡地质灾害隐患风险详查，初步摸清全市地质灾害隐患和风险底数。积极推进地质灾害隐患综合遥感识别核查及成果应用，不断提升隐患识别发现能力。
（二）综合监测预警基本建成。分年度完成群测群防专职监测和人技结合监测预警体系建设任务，人防+技防监测预警水平持续提升，升级完善市级地质灾害气象预警系统，实现市级预警到乡、县级预警到村，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更加准确有效。
（三）全域综合整治有效防控。运用避险搬迁与工程治理相结合的手段，完成1357户受地质灾害群众避险搬迁，分类分级实施628处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及排危除险，分轻重缓急完成治理工程后期管理和维护，实现全市消除地质灾害隐患点919处左右，减少受地质灾害威胁群众24430人左右。
（四）基层能力建设提升明显。进一步夯实地质灾害防治市、县、乡、村、组、点六级防灾责任体系，各级地质灾害防治人才队伍、物资及装备得到有效充实，地质灾害宣传培训与演练等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及社会参与度明显提升，地质灾害新技术新方法运用取得积极进展。
[bookmark: _Toc1302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188_WPSOffice_Level2]专栏2-1  广元市“十四五”时期地质灾害防治规划主要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防治现状
	2025年目标
	属性

	风险调查评价工程
	县级1：50000地质灾害风险
评价（县）
	4
	3
	约束性

	
	市级1：100000地质灾害风险
评价（市）
	-
	1
	

	
	斜坡地质灾害风险详查（县）
	-
	≥3
	约束性

	监测预警
工程
	群测群防专职监测（点）
	已查明隐患点全覆盖
	已查明隐患点全覆盖
	约束性

	
	群专结合监测点维护（处）
	-
	122
	约束性

	避险搬迁与治理工程
	避险搬迁（户）
	1138
	≥1357
	约束性

	
	工程治理及排危除险（处）
	492
	≥628
	约束性

	[bookmark: _Hlk120544339]地灾隐患风险管控能力提升工程
	风险双控试点（县）
	-
	≥1
	预期性

	
	城镇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国土空间管控试点（县）
	-
	≥1
	预期性

	防治能力提升工程
	年度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年）
	逐年实施
	5
	预期性

	社会效益
	消除地质灾害隐患点（处）
	-
	919处左右
	约束性

	
	减少受地质灾害威胁人数（人）
	-
	24430人左右
	约束性


[bookmark: _Toc6969][bookmark: _Toc120616705]第四节  空间布局
（一）科学划分地质灾害易发区，推进分区防控
依据广元市各区（县）地质环境条件、地质灾害发育现状及人类工程活动强度等因素，将全市划分成地质灾害高易发区、中易发区和低易发区。
地质灾害高易发区主要分布于青川县东部、朝天区北部和西部、利州区、旺苍县南部、剑阁县南部和苍溪县东部，面积386.03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2.4%，这些区域断层较发育，岩层破碎，地形切割强烈，地形坡度大，有利于地质灾害的发育。中易发区主要处于广元市西北部，面积6443.65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39.2%，这部分区域受广元北部断裂带构造格局影响和控制，以青川、旺苍北部一带较为典型，区内沟壑密度较大，切割较深，从而发育更多的地质灾害。低易发区分布于广元市东北部和南部区域，面积9489.32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58.4%。
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应作为国土空间规划及用途管制的重点地区，相关部门和责任主体应充分结合建设用地适应性评价，引导新建工程尽量避开；在地质灾害中、低易发区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城镇开发、工程建设和农村建房等活动中应加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根据评估结论和建议，落实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加强地质灾害隐患及风险源头管控。
（2） 动态划定地质灾害风险区，落实分类管理
结合广元市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成果及历史地质灾害事件发生情况，将全市划分为高风险区、中风险区及低风险区。其中，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青川、旺苍局部区域，面积82.01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的0.5%。中风险区主要分布在北部山区，面积3911.22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的24%。低风险区主要分布在低山丘陵区及高山无人区，面积约12325.77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的75.5%。
在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开展城镇开发活动，应充分考虑城镇建设的可拓展空间，原则上一般不作为城市更新建设区和城镇建设规划发展方向，积极采取地质灾害避险搬迁、排危除险等整治措施。地质灾害中风险区要落实风险管控措施，采取综合整治措施开展系统治理，全力确保安全。对低风险区，应按规定落实地质灾害防范措施，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并配套实施相关防护工程。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承灾体特征等，动态调整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落实避险转移、避让搬迁、工程治理等防治措施，及时消除或减轻隐患风险。
（三）系统部署地质灾害防治区，明确分区任务
根据广元市地质灾害易发区分布，结合全市地质环境背景、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与重要工程建设布局、保护对象的重要性、人口聚集性等要素，将全市划分为重点防治区、次重点防治区及一般防治区。
重点防治区主要位于青川县沙州镇南部、建峰镇西南部、竹园镇东部、关庄镇南部、朝天区朝天镇南部、羊木镇东北部、沙河镇东南部、旺苍县英萃镇北部、米仓山镇西南部、三江镇西南部、嘉川镇西北部、黄洋镇东北部、龙凤镇西北部、木门镇西北部、九龙镇、利州区金洞乡中部、三堆镇中部、宝轮镇南部、大石镇北部、荣山镇北部、剑阁县下寺镇北部、汉阳镇北部及西北部、普安镇北部、白龙镇北部、开封镇西北部、昭化区元坝镇北部、苍溪县龙王镇西北部、桥溪乡南部，总面积1574.79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9.7%，包括已查明的地质灾害隐患240处，点密度0.15处/平方公里。区内地质构造复杂，地形地貌多样，人口密度较大，人类工程经济活动频繁，主要威胁场镇、聚居区及散居农村居民点等。本区应主要采取工程治理、搬迁避让和监测预警相结合等防治措施。
次重点防治区主要位于广元市的中心城区、兰渝通道产业发展轴、京昆-蜀道产业发展轴、中部河谷城镇发展带、广巴达万通道发展轴、绵万通道产业发展轴辐射区域，总面积7020.93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43%，包括已查明的地质灾害隐患682处，点密度0.10处/平方公里。区内地质灾害及不良地质现象较发育，城市和城镇较为密集，工业、农业及其他产业较为发达，人口集中而稠密，危险性较高。本区防治措施是以监测预警、避险搬迁为主，辅以工程治理措施。督促相关部门对本区威胁厂矿、交通干线、堵塞河道的地质灾害点落实防治措施。
一般防治区为除重点、次重点防治区以外的其他区域。主要为中高山无人或少人区、乡镇及街道办事处地势相对较平缓等地区等，总面积7723.28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47.3%，包括已查明的地质灾害隐患364处，点密度0.05处/平方公里。区内人类工程活动少，地质灾害及不良地质现象弱发育，危险性一般，主要威胁分散农户等。本区主要防治措施以搬迁避让为主，对有威胁对象的灾害点进行监测预警，对集镇两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实施工程治理。
[bookmark: _Toc27815][bookmark: _Toc120616706]第三章  强化源头防范，夯实风险管控基础
[bookmark: _Toc5298]高效实施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工程，着力开展不同尺度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隐患综合遥感解译判识应用和隐患点、隐患风险动态巡查排查管理，为全面强化地质灾害风险管控提供科学数据支撑。
[bookmark: _Toc120616707]第一节  持续实施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
按照“定性定量结合、覆盖现存隐患、实现风险排序、易于推广使用”的原则，充分考虑区域地质灾害易发性、活动性和危险性等因素，全面实施市、县不同尺度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持续摸清家底、查明机理、明确危害、落实预案、采取针对性防治措施。
（一）实施全市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区划成果集成。按照地质灾害“易发性—危险性—风险”三个环节，扎实推进地质灾害易发县域风险调查评价工作，实现地质灾害风险普查全覆盖，同时结合本市地质灾害条件，分析地质灾害发育分布规律和危害情况，划定地质灾害易发区和风险区，提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对策。
（二）动态完善地质灾害信息数据库。建立完善市、县两级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区基础数据库，开展综合研究，为地质灾害精细化管理、风险管控提供技术支持。
（三）重点区域精细调查。根据需求，有针对性开展受地质灾害威胁严重的县城、集镇等地质灾害精细调查，积极推进中高风险区斜坡地质灾害隐患风险详查，为城镇建设及国土空间规划布局提供参考依据。
[bookmark: _Toc120616708][bookmark: _Toc16080]第二节  积极开展隐患综合遥感解译判识
着力发现预案外地质灾害隐患，推动同四川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地质灾害防治研究院等科研院所建立合作机制，探索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摄、多时序合成孔径雷达干涉测量（InSAR）、激光雷达（LiDAR）等“空天地”一体化的现代遥感技术，重点开展地质灾害隐患1:50000中高分辨率光学卫星解译和解译成果筛查，圈定变形靶区，进行地面核查，动态掌握地质灾害隐患变化特征，及时纳入隐患和风险基础数据库，不断提升地质灾害隐患识别发现能力。
[bookmark: _Toc19621][bookmark: _Toc120616709]第三节  加强隐患风险动态巡查排查管理
根据地质灾害隐患点分布特点和地质环境条件，依托驻守技术支撑队伍，在每个年度动态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巡排查基础上，探索建立地质灾害风险区动态巡排查机制，强化地质灾害隐患点动态管理，逐步完善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三查”机制和主动避让、提前避让、预防避让“三避让”原则，聚焦靠山靠崖、临沟临坎有人居住（活动）区和交通干线、旅游景区、岩溶地区、矿山采空区、在建工程工棚营地、电站及水利设施周边等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要设施，核查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的新变化、周边斜坡沟谷地质灾害的新征兆；核查地质灾害治理（含排危除险）的实施工程完好性和防灾有效性，评估工程防灾风险，提出维护、加固、修复或度汛方案建议。检查各项防灾措施的落实情况和防灾责任人的到位情况，提出整改意见。在遭遇强烈地震、极端强降雨时，立即开展震区或强降雨区地质灾害专项排查。出现突发地质灾害灾（险）情时，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开展应急调查，向当地政府提出应急处置措施建议，最大限度地防止灾（险）情的扩大。
	专栏3  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工程

	1.地质灾害风险评价：加快推进朝天区、剑阁县、旺苍县3个地质灾害易发县（区）1：50000地质灾害风险评价，完成广元市1:100000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实现全市地质灾害易发县极高、高、中、低风险区划定和隐患点风险排序，基本摸清地质灾害风险底数，建立相关县（区）隐患风险数据库。
2.斜坡地质灾害隐患风险详查：按照省级统一安排部署，结合广元市实际开展地质灾害中高易发县（区）斜坡地质灾害隐患风险详查工作，评价斜坡危险性及不同孕灾条件下风险等级，提出预警阈值和风险管控对策措施建议，对有人居住的斜坡建档立卡并建立风险数据库。
3.重点场镇地质灾害精细调查：按照部省统一安排部署，探索开展受地质灾害威胁12个乡镇1：10000地质灾害精细调查，为助力广元高质量发展提供地质基础数据。
4.地质灾害隐患识别：结合省级逐个年度全省域地质灾害隐患综合遥感识别解译成果，开展解译（疑似）隐患点和变形靶区现场核查工作，并及时纳入基础数据库。
5.隐患、风险巡排查：编制年度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预案，发放地质灾害防灾工作明白卡和避险明白卡，建立隐患点、风险区监测资料档案并及时更新。强化地质灾害隐患点动态管理，严格落实地质灾害隐患销号制度。分年度开展地质灾害易发县（区）汛前排查、汛中巡查、汛后核查工作，做好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动态管理及风险等级排序工作，并动态更新地质灾害隐患数据库及风险数据库。


[bookmark: _Toc26054][bookmark: _Toc120616710]
第四章  坚持人防技防，提升监测预警能力
[bookmark: _Toc23796]积极开展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工程，着力完善群测群防专职监测预警网络，构建群专结合综合监测预警体系，提高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水平，为切实保障科学高效地质灾害预警撤离和管控决策提供依据。
[bookmark: _Toc120616711]第一节  完善群测群防专职监测预警网络
始终将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作为地质灾害防治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借鉴推广网格化管理经验做法，推动群测群防向网格化管理方向转变，打造群测群防体系的“升级版”，进一步夯实市、县、乡、村、组、点“六级群测群防网”。对调查、巡查、排查、复查中发现的所有崩塌、滑坡、泥石流和地面塌陷等地灾隐患建立群测群防制度，明确专职监测员，给予工作经费补助，配备必要的监测仪器设备，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等通信技术，形成快速地质灾害监测数据采集及信息发送人防监测预警模式。深入开展“青春志愿·守护生命”志愿者参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模式，努力充实基层监测预警力量。
[bookmark: _Toc20584][bookmark: _Toc120616712]第二节  构建群专结合综合监测预警体系
在群测群防专职监测的基础上，积极推广普适型专业监测设备应用，健全完善全市地质灾害专业监测预警体系，针对威胁城镇、重大工程所在区域、交通干线及其他重要设施的地质灾害隐患，加大GNSS（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地表位移监测仪器、自动化雨量站、裂缝计、现场报警仪等成本低、实用性强的专业监测设备安装与应用布设，构建群测群防与专业监测有机融合的监测网络。动态开展已建成的地质灾害专业监测设备维护。加强对地质灾害专业监测预警数据的动态跟踪、收集、分析和研究，积极探索提升技防精准预警水平的有效途径。
[bookmark: _Toc120616713][bookmark: _Toc18689]第三节  提高地质灾害气象预报预警水平
完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报预警会商机制，加强应对恶劣天气特别是突发强降雨等极端气象条件的联动工作机制，组织开展联合会商和地质灾害高风险防范演练。结合广元市地质灾害防治信息化建设现状及具体需求，优化升级广元市地质灾害气象预警系统，面向市、县各级，建立不同层级、不同精细化程度的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模型，对现有系统进行扩容升级，实现气象风险预警分析省级-市级-县级的“多级递进、逐级精细化”预警，强化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短临预警，提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为社会大众服务的能力。探索开展地质灾害气象精细预报预警试验研究，努力突破预报预警技术瓶颈。
	专栏4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工程

	1.群测群防专职监测：根据隐患点规模、风险等级、威胁对象及其分布特征，按照每个地质灾害隐患点不少于1名专职监测员的标准配备1-2名专职监测人员，每点每年按照不低于360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对专职监测员每人配备不少于1套监测预警设备及相关防护设施，并为当年的专职监测人员购买保险，实现全市地质灾害隐患点专职监测全覆盖。
2.群专结合监测预警：按照部省安排，推进122处群专结合专业监测点建设，根据需求做好已建群专结合监测及专业监测预警设备维护。
3.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报：开展市级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及风险管控服务，推动市级预警到乡、县级预警到村的“多级递进、逐级精细化”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实现预警成果实时互通。通过平台及时发布预警预报信息到防灾责任人等，指导落实防范措施。执行特殊时期及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通过实时监测和宏观巡查，掌握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新变化情况，在出现灾害前兆或异常现象时，及时报告和发布预警信息，迅速组织群众避险撤离。


[bookmark: _Toc3211][bookmark: _Toc120616714]
第五章  推动全域整治，着力减轻隐患风险
[bookmark: _Toc1886]扎实部署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与治理工程，全力实施避险搬迁惠民实事，大力开展地质灾害综合整治，强化推进治理工程加固维护，打造治理工程创新示范样板，探索地质灾害防控新模式，持续让人民群众彻底远离地质灾害威胁。
[bookmark: _Toc120616715]第一节  全力实施避险搬迁惠民实事
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结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聚焦“以防为主，搬迁优先、搬治结合”，按照“应搬尽搬”的原则，将避险搬迁作为民生工程、德政工程抓紧抓实，充分运用避险搬迁与工程治理相结合的手段，对已查明的险情大、风险高、治理难度大、治理成本高的威胁分散农户和遭受突发地质灾害，房屋损坏不能原址重建的农户，经专业单位调查确定搬迁户信息、搬迁方式、搬迁选址等论证，编制避险搬迁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分年度实施。结合乡村振兴、土地增减挂钩、新农村建设等政策，探索将避险搬迁与生态用地、建设用地指标分配奖励等相结合，加大引导力度，提高基层组织工作积极性和群众搬迁意愿。
[bookmark: _Toc7743][bookmark: _Toc120616716]第二节  大力开展地质灾害综合整治
按照轻重缓急，分级治理威胁学校、医院、场镇、历史文化村落、政府办公场所、重大公用设施、人口聚居区等无法全面搬迁的隐患点。重点开展威胁30人及以上险情紧迫、较紧迫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工程治理及排危除险，对确认危险性大、危害严重的地质灾害隐患点采取搬迁避让或工程治理措施，彻底消除地质灾害隐患，有效降低地质灾害安全风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对威胁重要交通、能源、水利设施等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工程治理纳入交通、发改、水利等职责管理部门相关规划部署实施。
[bookmark: _Toc31871][bookmark: _Toc120616717]第三节  强化推进治理工程加固维护
积极巩固地质灾害防治建设成果，扎实做好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后续管护，让民生工程长期发挥防灾效益。建立治理工程管理维护机制，明确管护人员和职责，充分发挥专业管护和群众管护的积极性。建立管护台账，定期开展已竣工项目调查评估，逐年对已完工、已损毁、已淤满拦挡坝等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开展后期维护，真正做到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建好一处，管好一处，用好一处，发挥长远效益。加大对地灾防治工程管护资金的投入，加固维护经费落实，加强管护宣传，提高群众的管护意识、责任意识，引导群众积极主动参与民生工程管护工作，促进民生工程管护工作的顺利进行。
[bookmark: _Toc3654][bookmark: _Toc120616718]第四节  打造治理工程创新示范样板
按照“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因地制宜将地质灾害治理与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修复、文化旅游项目开发等统筹谋划，推动广元市现代城镇及城乡一体高品质宜居地建设，引入社会资本进行商业化的运行和管护，探索开展兼顾地质灾害防治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典范项目。
	专栏5  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与治理工程

	1.受威胁县城综合整治：完成青川县、利州区、朝天区15处威胁县城的地质灾害隐患点综合整治。
2.避险搬迁：完成1357户受地质灾害威胁农户避险搬迁。
3.工程治理及排危除险：累计完成628处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及排危除险。对新增地质灾害隐患点及时纳入动态整治范围。
4.治理工程后期维护:定期开展已竣工项目调查评估，对已损
毁的治理工程及时修复，对已淤满的拦挡坝及时清淤腾库。


[bookmark: _Toc120616719][bookmark: _Toc21456]
第六章  探索机制创新，构建科学防治体系
[bookmark: _Toc20803]积极开展地质灾害防治标准提升工程，努力建立地质灾害隐患风险双控体系，推动规划管控和用途管制融合，强化防治法制标准化管理建设，不断推动全市地质灾害科技防灾水平跃上新台阶。
[bookmark: _Toc120616720]第一节  建立隐患点+风险区双控体系
以市域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成果为基础，积极开展重点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双控试点，探索建立“一张图多场景应用”模式，在风险等级高的区域，探索建立地质灾害隐患点“专职监测员”和地质灾害风险区“网格员”管理制度。积极采用新科技手段，推动搭建市、县两级地质灾害风险管控平台，加快构建信息化“预警围栏”“安全岛”“二维码”等便捷化防灾管理服务。
[bookmark: _Toc29351][bookmark: _Toc120616721]第二节  推动规划管控和用途管制融合
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管控，统筹地质灾害避险集中安置、工程治理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减少地质灾害危害。结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双评价”和“双评估”，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同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有效衔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探索建立地质灾害风险源头管控机制，加强全市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和极高、高风险区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严格落实地质灾害易发区工程建设等领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制度，加强评估成果运用与监管。
[bookmark: _Toc30063][bookmark: _Toc120616722]第三节  强化防治法制标准化管理建设
全面落实《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及《四川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试行）》等法规要求，结合《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出台印发，推动建立权责明晰、管理顺畅的地质灾害管理制度体系。落实并研究部省关于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风险管控、全域整治和项目资金管理规范化运行相关制度，探索建立广元市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治理项目绿色通道，优化项目资金审批程序，缩短工程项目实施周期，提高防灾工程效益。
	专栏6  地灾隐患风险管控能力提升工程

	1.风险管控试点：开展青川县地质灾害风险管控试点，在全市探索并推广地质灾害隐患点“专职监测员”与地质灾害风险区“网格员”双控管理体系。
2.城镇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国土空间管控试点：开展旺苍县城镇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国土空间管控试点，构建典型区域1:2000地质灾害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将评价成果纳入到乡镇级、村级国土空间规划“双评价”中，提出乡镇级、村级国土空间布局优化建议。


[bookmark: _Toc23473][bookmark: _Toc120616723]
第七章  整合资源力量，提升整体服务能力
[bookmark: _Toc13004]全力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建设工程，聚焦提升科技支撑防灾服务水平，优化推进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强物资装备储备保障，提升基层防灾减灾避险能力，逐步提升全社会防灾御灾整体水平。
[bookmark: _Toc120616724]第一节  提升科技支撑防灾服务水平
充分融合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技术，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地质灾害防治管理融合，购置并应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风险区双控智能化软硬件设备，为各级防灾人员提供精细化管理手段。升级和推广配套地质灾害防治应用程序，为社会公众提供便捷化识灾防灾避灾功能。支持有条件的县（区）建设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风险管控调度中心，为实现快速高效预警提供决策支撑服务。
[bookmark: _Toc20163][bookmark: _Toc120616725]第二节  优化推进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坚持实用原则，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推进人才队伍建设，组织有关人员参加省内外技术培训与业务交流，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防治技术管理能力。鼓励地质灾害防治专业技术人才在职学习深造、考取专业资质，坚持培养和引进“双管齐下”，多措并举提升技术队伍力量。支持市、县建立地质灾害防治技术中心，充实完善市、县二级地质灾害防治专家库，提升地质灾害应急决策技术支撑能力。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健全驻县地质灾害技术支撑队伍工作机制，推动地质灾害风险巡排查、突发地质灾害应急调查、会商研判和指挥决策等工作，形成防灾合力。
[bookmark: _Toc6713][bookmark: _Toc120616726]第三节  提高物资装备储备保障水平
[bookmark: _Toc4151]按需及时补充购置应急车辆、地基SAR、三维激光扫描仪、无人机、激光雷达及影像处理软件等科技装备，补强各级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机构装备，用于开展突发地质灾害应急调查、监测预警、数据传输和处理等工作。迭代升级地质灾害会商中心等办公设备，保障汛期值班值守、会商调度、应急指挥支撑服务等所必需的基础配备。
[bookmark: _Toc120616727]第四节  提升基层防灾减灾避险能力
常态化开展地质灾害宣传培训和避险演练，通过网络公开课、新媒体直播、在线访谈等多种形式，面向社会公众普及地质灾害知识防范应对基本技能。依托地质公园、地质博物馆等，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防灾知识宣传教育活动，每年至少组织开展1次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培训，运用典型正反地质灾害案例、防灾宣传“口袋书”，推广播放地质灾害防范宣传教育片等方式，加强正面引导和反面警示教育。利用虚拟现实（VR）技术、4D影院等，重构已发生的地质灾害场景，提高公众对灾害风险的感知和应对能力。加强同省内外主流媒体合作，强化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讲，支持各相关部门、专业学会、科研院校组织开展地质灾害防治业务管理、专业技术培训、防治技术推广与交流等活动。持续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培训进企业、进工地、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进机关、进学校“七进”活动，不断提高全社会防灾减灾动员参与能力。
	专栏7  地质灾害防治能力提升工程

	1.提高专业支撑能力：积极推进广元市地质环境监测站及各县（区）地质灾害防治技术中心建设，购置集数据存储、信息交换、和管理决策支撑于一体的地质灾害信息服务平台，提高各级政府防灾管理工作效率。
2.优化人才队伍：建成不少于30人的市、县两级地质灾害防治专家库。依托驻广省九〇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省地质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专业地勘队伍，分年度落实7个县（区）驻县队伍，开展常态化地质灾害驻守技术支撑服务工作。
3.补强装备物资：规划期内补充各级地质灾害防治技术装备，分年度开展突发地质灾害应急调查、监测预警、数据传输和处理等技术保障工作。
4.夯实基层防灾力量：分年度开展地质灾害宣传培训和避险演练，推进地质灾害宣传培训“七进”活动，落实省级防治能力提升“四个一”工程相关要求，推动制定一套地质灾害防治公众参与机制，制作一系列大众化、易接收、好传播的地质灾害科普宣传培训产品，编印一批地质灾害防治正反两面典型案例，培树一批地质灾害防治先进典型。


[bookmark: _Toc16847][bookmark: _Toc45531180][bookmark: _Toc280557734][bookmark: _Toc291240721][bookmark: _Toc433238635][bookmark: _Toc291155502]


[bookmark: _Toc10324][bookmark: _Toc120616732]第八章  环境影响与效益评估
地质灾害不仅造成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而且对自然生态环境也会造成破坏。编制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确保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科学安排和顺利实施，为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减免经济损失，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经济技术保障，将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bookmark: _Toc120616733][bookmark: _Toc32346]第一节  环境影响评价
规划的实施对环境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施工期，运行期的有利影响则是显著的和长远的。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工程施工临时占地、表土剥离可能破坏地表植被，扰动土体结构，对局部区域的水土保持在一定时期产生不利影响。水利工程的实施可能会对水生生物的活动区域造成影响。弃渣、弃土如处置不当，也会产生水土流失、诱发新的地质灾害。
对景观、地形地貌的影响：排水系统、谷坊、拦砂坝、淤地坝、溢流坝、削坡、抗滑挡墙、抗滑桩和锚固工程等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措施的实施可能会在短时期内破坏原来的地形地貌、森林植被，改变当地的景观，但却防止了更大规模的景观破坏，尤其是在风景名胜区或自然保护区范围内，防治工程竣工后可以有效地保护风景名胜，避免地质灾害对自然景观的进一步破坏，并保护游客及旅游设施的安全。
[bookmark: _Toc120616734][bookmark: _Toc7529]第二节  减少环境影响措施
坚持因地制宜，科学防治。地质灾害防治充分结合实际制定生态环境保护管理措施，通过改善生态环境条件，减少致灾因素或减缓致灾因素向不利方向演变，逐步恢复或重建当地生态平衡，达到抑制地质灾害发生发展的目的。充分考虑当地的气候气象特点，选择适宜的季节进行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施工，尽可能减轻施工造成的短暂性水土流失。工程布置尽可能考虑地质环境条件，避免或减少对地质环境的不利影响。鼓励实施生态移民，将危险区居民搬迁到安全区，实现地质灾害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效益。
坚持整治与开发相结合。地质灾害整治必须与国土空间规划相结合，切实做到既保证地质安全，改善环境，减少土地资源的损毁、改善规划区的土地利用结构，也提高当地群众防灾减灾积极性。施工过程中，渣场、料场种草、种树可以进行水土流失防治，治理工程施工结束后，及时对作业面进行平整，种植保水保土性能好的植被，并加强管护，对破坏的植被加以恢复。其它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包括对生产废水如砂石料加工系统废水、工程钻探废水等应循环利用或重复利用，施工区的生活污水因多工点排放，集中处理难度较大，可考虑采用蒸发池收集或撒泼降尘。大气环境保护措施方面，在干旱少雨季节施工中，车辆运输产生的扬尘比较严重。应按照国家环境保护规定对施工区、生活区大气质量，施工队伍及周边村庄人群健康制定具体保护措施。如必要的路段硬化；清除车轮泥土、避开环境空气敏感点、装卸渣土严禁凌空抛撒、设置专人清扫路面，定期对路面洒水、绕避村庄学校以减少噪声。
[bookmark: _Toc120616735][bookmark: _Toc2378]第三节  实施效益评估
社会效益评价：规划实施后，预计将消除地质灾害隐患点约919处，减少受地质灾害威胁群众约24430人，不仅可以有效提升广元市各级政府地质灾害综合防治能力，进一步推进公共安全体系的建设，有效保障全市7个地质灾害易发县（区）、3.97万余名受威胁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减轻受威胁群众的精神和心理负担，改善搬迁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全面服务广元市经济发展建设，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地质环境安全保障。
经济效益评价：通过加强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积极采取地质灾害全域综合整治措施，不仅可以有效避免地质灾害的发生或降低其发生概率，使受地质灾害威胁的财产和重要基础设施得到有效保护或减轻地质灾害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增强了山区避险搬迁安置群众发展后劲，而且也为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的科学选址和规划布局提供了重要依据，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生态环境效益评价：通过规划实施，可以有效减轻地质灾害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减少水土流失，保护、改造山区宝贵的土地资源，改善人居环境，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总之，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是“生命工程”，不仅关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而且也是改善人居环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保障，通过科学规划、严密组织和有序实施，必然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是一项利国利民的重要任务。



[bookmark: _Toc9514][bookmark: _Toc120616736]第九章  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17137][bookmark: _Toc120616737]第一节  强化组织领导
各级政府要认真履行地质灾害防治主体责任，加强研究部署，建立市级地质灾害防治相关部门推进规划落实的分工协作机制，明确职责分工，把实施本规划作为落实全省防灾减灾部署、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落实国土空间规划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确保规划顺利实施。各县（区）政府要根据本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制定本辖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或年度实施方案并报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市级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督促指导本行业、本部门地质灾害防治相关工作，加强协同配合和政策衔接，形成工作合力。
[bookmark: _Toc9624][bookmark: _Toc120616738]第二节  保障资金投入
争取并利用好国家、省级地质灾害防治补助经费。继续加大市级投入力度，各县（区）要将地质灾害防治费用纳入本级财政保障范围，根据本地实际，增加用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财政投入。拓宽资金投入渠道，推动发行一般债券，鼓励、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强化监督管理，完善审计制度，确保地质灾害防治资金专款专用，提高防治资金的使用效益。
[bookmark: _Toc22811][bookmark: _Toc4233][bookmark: _Toc120616739]第三节  加大政策支持
[bookmark: _Toc21747]各县（区）要积极主动对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等重大战略，将本行政区域实施的地质灾害防治项目统筹纳入市级重点项目库，争取中省重点支持。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充分结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相关政策，用好用活增减挂钩、土地综合整治等自然资源政策，统筹推进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市级将加大对试点地区资金倾斜和技术指导力度。
[bookmark: _Toc15833][bookmark: _Toc120616740]第四节  严格监管考核
建立健全地质灾害全域综合整治项目管理、资金管理、地质灾害风险管控等制度。将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重要议事日程，列入考核内容，作为政策奖补、惩戒的重要依据。对监管不力、责任落实不到位的，严肃追责问责。认真履行项目管理审批程序，加强对防治资金、重要物资和建设项目的跟踪与管理，依法依规推进项目实施。
[bookmark: _Toc7358][bookmark: _Toc120616741]第五节  加强宣传引导
将地质灾害防治的法律法规、科学知识纳入宣传教育计划，充分动员新闻媒体、社会组织、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乡村社区等，在全市范围内普及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及时总结推广地质灾害防治的先进典型和创新举措，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地质灾害防治的氛围，全面提升广元市群众整体的识灾、避灾、防灾、救助能力。

[bookmark: _Toc24926][bookmark: _Toc18006][bookmark: _Toc17938][bookmark: _Toc930]附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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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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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20616742]附表1
广元市“十四五”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工作部署汇总表
	序号
	工程名称
	项目名称
	工作量
	实施年度

	
	
	
	
	

	1
	风险调查评价工程
	县级1:50000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
	旺苍县、剑阁县、朝天区3县（区）
	2021年

	2
	
	广元市1：100000地质灾害风险评价集成
	广元市全域
	2022年

	3
	
	斜坡地质灾害隐患风险详查
	旺苍县、青川县、昭化区等3个县（区）
	2022年

	4
	
	重点场镇1:10000精细调查
	旺苍县5个乡镇、昭化区4个乡镇、青川县3个乡镇
	2022-2024年

	5
	
	全市域地质灾害隐患遥感识别地面核查及应用
	16319平方公里/年
	2021-2025年

	6
	
	年度地质灾害风险巡排查
	7个县（区）
	2021-2025年

	7
	监测预警工程
	群测群防专职监测
	已查明隐患点全覆盖
	2021-2025年

	8
	
	群专结合监测预警点建设
	122处
	2021-2022年

	9
	
	市级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及风险管控服务
	1个市7个县（区）
	2021-2025年

	10
	避险搬迁与治理工程
	受威胁县城综合整治
	15处
	2021-2023年

	11
	
	避险搬迁
	1357户
	2021-2025年

	12
	
	工程治理及排危除险
	628处
	2021-2025年

	13
	地灾隐患风险管控能力提升工程
	县城地质灾害风险双控试点
	青川县
	2021年

	14
	
	城镇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国土空间管控试点
	旺苍县
	2022年

	15
	防治能力提升工程
	地质灾害装备和物资保障
	1次/年
	2023年

	16
	
	地质灾害应急监测与驻守技术支撑
	5年
	2021-2025年

	17
	
	开展市、县两级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宣传教育
	5年
	2021-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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